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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白鹤镇人民政府文件

青白府〔2023〕20号

关于做好白鹤镇 2024年度献血工作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、企事业单位：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和《上海市献血条例》

的有关规定，为了切实保证医疗临床用血的需要和安全，发

扬救死扶伤，“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”的思想风尚，根据市、

区两级政府的有关要求，现将我镇2024年献血工作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建立献血工作领导小组

经镇政府研究决定，献血领导小组组长：徐学军；常务副组

长：李栋；组员：吴婵婷、朱旭红、王春花、陈华星、时功烈、

谢莉、蔡文伟、陈金林、吴雷雄，并下设办公室，主任由吴婵婷

兼任，副主任由朱旭红兼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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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任务及分配指标

2024年区献血办下达给我镇的献血任务数为 1182人份（每

人份 200毫升全血，下同），分配到基层单位的献血指标比例为：

镇级企事业单位及三资、独资、民营、联营企业可按照不超过职

工数（包括外来务工人员）的 6.5%，行政村、居委会可按照不

超过无工作单位公民人数（包括外来暂住人员）的 2.5%，具体

分配数见附件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健全组织

各村（居）、公司、企事业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对献血工作的

领导，建立和健全工作领导班子，把献血工作作为党和国家保障

人民身体健康的具体体现，作为关系到民族身体素质、老百姓生

存健康权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，要做到正职领导亲自

抓，落实专人具体抓，把这项工作真正纳入本单位近期工作的重

要议事日程。

（二）广泛宣传，提高认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和《上海市献血条例》的贯彻实

施是党和国家关心群众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具体体现。因此各

单位要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，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地向广大群众进

行宣传发动。使《献血法》及《上海市献血条例》能深入人心，

做到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。同时，要向群众宣传献血的意义和普

及献血的科学知识，增强公民的献血意识，使他们充分认识到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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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无碍健康，只需小小勇气的道理，进一步提高他们参加献血的

自觉性，并动员公民参加家庭储血制。

（三）明确要求，严格把关

为了保证血液的质量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，各单位要明确要

求，严格把关，合理安排好健康公民进行献血。具体要求为：

1、本市男女公民年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符合献血体

检合格标准的。

2、外来人员在本镇工作的，必须有半年以上的居住时间

（以人口办登记信息为凭），并出示身份证以及单位出具的工作

证明，方可参加献血。

3、对自愿参加献血者，各单位要严格把握献血间隔时间，

做到未超过半年的不予献血。

4、对参加献血的公民，无论是本地居民，还是外来务工人

员，均须持有身份证，以便登记，输入电脑。

5、所有参加献血人员均需参加测温，体温≤37.2℃方可献

血。

6、明确告知献血成功的献血者，若献血后发生发热、感冒

或者新冠阳性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告知青浦血站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准备阶段：

自动员会议召开之后，各单位要以正职领导为组长组建好献

血工作班子，下基层进行调查摸底和宣传发动，并落实好体检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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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。

（二）献血阶段：

献血时间、献血地址另行通知。

四、献血体检流程

本次献血采用一次法办法进行，即进入献血场所测体温---

签章单名单审核---体检---身份验证---验小血----信息登记----献

大血----休息-----领取献血证

五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依法献血：各单位要认真贯彻执行《献血法》及《上

海市献血条例》中有关血液管理规定，积极贯彻市公安局及市卫

生局《关于维护献血秩序，严厉打击血霸的通知》精神，严禁雇

佣他人顶替献血，对非法组织他人卖血的“血头、血霸”要依法

从严惩处，维护正常献血秩序，以保障献血者的健康和受血者的

安全。

（二）奖惩措施：对在体检工作中有作弊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

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，严肃处理；对未完成献血任务的单位，

镇政府将责令限期完成。

请各单位务必认真贯彻落实，精心组织安排，确保 2024年

度献血任务圆满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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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白鹤镇人民政府

2023年 12月 20日

青浦区白鹤镇党政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0日印发


